附件
2026年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对象补助资金分配方案
单位：万元
	乡镇
	村别
	资金安排金额

	
	
	安排金额
	其中：项目管理费

	石牌镇
	上坡村
	85
	6.1

	吴山镇
	阳春村
	225
	16.3 

	屏山乡
	内洋村
	160
	11.5 

	
	美阳村
	450
	32.5 

	武陵乡
	大石村
	85
	6.1

	上京镇
	隆美村
	450
	32.5 

	小计
	1455
	105

	县委农办
	45
	45

	小计
	45
	45

	总计
	1500
	150




[bookmark: _GoBack]备注：示范村创建项目管理费按当年度省、市、县三级统筹的补助资金总额的10%，从县本级配套安排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对象补助资金计提。其中7%按示范创建补助资金分配比例安排给项目实施单位用于项目前期设计、预算、评审、招标、监理、审计（含预算审计和结算审计）等与项目管理相关的支出；3%由县委农办（乡村振兴办）统筹用于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项目验收等与项目管理相关的支出。

